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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

关于做好 2025年秋学期期末教学工作的通知 

各处室、系部： 

为规范、稳妥地做好 2025 年秋学期期末教学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考核工作 

经研究，学校决定于 2026 年 1 月 5 日-2026 年 1 月 23

日开展 2025-2026学年度第一学期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考核工

作。请各系部参照学校下发的《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教

师教学质量综合考核办法（试行稿）》，认真做好本学期的

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考核工作。 

1．考核对象为本学期在职在岗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任教

师，处室管理人员由所在教学系部进行考核。 

2．教学评价的学生评教环节使用网上评教系统进行。

学生评教是我校实现教学质量自我监控的重要环节之一，是

加强管理、改进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。具体评教时间为 1 月

5 日-1 月 23 日。评教期间，教学事务服务中心将适时对各

系部评教进展情况进行公布。详细步骤可参阅学校网站教学

事务服务中心栏“学生网上评教使用帮助”。 

3．各系部应召开全体教师会议，学习教学质量考核的

有关文件内容，明确考核工作的意义及办法，客观、公正地

进行评价，确保考核工作的有效性、公正性、准确性。 

4．各系部通知教师自行从学校网站主页教学事务服务

中心栏教学文件样式栏内下载《教师工作情况登记表》并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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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填写。《教师工作情况登记表》所填写的内容将作为教学

事务服务中心汇总核查的依据之一。 

5．各系部对考核结果进行公示 3 天确认无误后，于 1

月 26 日前将《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考核结果汇总表》（教学

系部用）及《教师工作情况登记表》交教学事务服务中心（纸

质、电子版各一份，电子版发至 170205974@qq.com）；相关

原始过程材料、数据和表格由各系部保存归档备查。 

二、期末考试工作 

1．考查科目于 1月 27日前由各任课老师自行组织考试，

考试科目于 1 月 28 日-1 月 30 日全校统一组织考试，所有课

程不组织停课复习。 

2．所有考试科目均实行教考分离，请各任课教师于 1

月 9 日前按校园网公布的试卷模板样式要求出好试卷（满分

以 100 分计，考试时间 100 分钟，附参考答案），并将试卷

（含参考答案）电子稿上交各系部，由系部组织各教研室按

考试科目重新进行组卷，要把握好各科目的教学进度和教学

要求，力求做到公平公正、严格保密。试卷经系部主任审核

签字后于 1 月 9 日前交油印室印制。 

3．请各系部尽快落实期末统一考试的相关事宜，考试

科目不足 7 门课的班级需将考试时间靠后安排，以便全校学

生统一离校。各系部将期末考试安排表（电子文档）于 1 月

9 日 前 报 教 学 事 务 服 务 中 心 备 案 （ 发 送 至 邮 箱

124656522@qq.com）。 

4．单招部所有班级期末考试时间由单招部统一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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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2025 级、2024 级所有中职、高职班级的思想政治、

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全校统一命题、统一时间考试（3+4 班级

思想政治参加统一考试，其他课程随单招部统考），考试时

间安排是： 

1 月 29 日（星期四） 1 月 30 日（星期五） 

8:00-9:40 思想政治 

8:00-9:40 英语 9:50-11:30 语文 

14:45-16:25 数学 

试卷由教学事务服务中心统一印制，考前 30 分钟各系

部领取，每考场安排两位监考教师监考，任课教师不得监考

所教班级，收卷后将试卷密封。各系部组织所有 2025 级、

2024 级相关班级的思想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教师集中阅

卷，统一登分。 

6．2 月 2 日-2 月 3 日各系部组织教师阅卷，阅好后的

试卷交所属系部存档，并及时将成绩录入教学管理系统。 

7．不组织笔试的科目（但必须组织相应的操作考试），

请提前到各系部说明情况并备案。 

8．各系部需将本学期的教学管理资料归档，并对系部

期末教学质量进行分析，形成书面报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学事务服务中心 

二 O 二六年一月四日   


